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機械系/機電所/製科所 

成玉獎助學金－學生取得專業技術證照獎勵辦法 

103年 1月 16日本系學生事務委員會通過並於該年系務會議通過 

108年 4月 9 日本系學生事務委員會修正 

第一條 目的 

本系所為鼓勵學生培養專業實務能力，增加競爭力，特訂定

本辦法。 

第二條 獎勵對象 

本系、所（日間部、進修部）各學制於在校期間取得專業證

照之學生，但以取得專業證照為畢業條件者（如產學訓專班）

則須取得高過畢業之條件（第三張證照）或級別（甲級）方

可申請。 

第三條 獎勵類別 

本辦法所稱之專業證照係以政府機構舉辦之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高等或普通考試、專業技術人員技師類證照考試、全國

技術士技能檢定、相關專業職類檢定考試或專業職業類機構

（如學會、協會、公會及法人機構等）所舉辦之專業技能檢

定，且該證照為附件採計之證照者，得申請獎勵，外語能力

檢定之獎勵則至本校教務處辦理。 

第四條 獎勵方式 

一、 本辦法之獎勵金額如下，惟獎勵金金額得依各年度可運用經

費等比例調整之，並劃分為 A、B、C等級。 

(一)A級即參加政府機構舉辦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

試、專業技術人員技師類證照考試、甲級技術士技能檢

定，取得技師及格證照者，得申請獎勵金壹萬元。 

(二)B級即參加政府機構舉辦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乙級技

術士技能檢定，取得及格證照者，得申請獎勵金參千元。 

(三)C級即參加政府機構舉辦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丙級技

術士技能檢定，取得及格證照者，得申請獎勵金三百元。 

(四)無法按以上級別劃分等級之專業證照獎勵將由本系學

生事務委員會討論後定之。 

二、 參加專業職業類機構（如學會、協會、公會及法人機構等）

所舉辦之專業技能檢定申請敘獎及取得國際證照者，認定等

級請參照研發處公告之專業證照等級暨獎勵標準表。 

三、 以上各類證照獎勵之申請，每張證照以申請乙次為限，另訂

有獎勵辦法及列為畢業門檻之專業證照依其規定辦理，不適

用本辦法之相關獎勵規定，但本系產學訓專班學生如於在籍

期間取得第三張證照、或甲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證照者不在此

限。 

四、 若有未列入且可視為本系所專業領域之證照，請導師於班會

中達成決議後，送交學生事務委員會討論之。 



五、 若學生取得專業證照是以取得本系課程之學分為前提，或因

應授課教師藉以抵免課程當中之測驗，則不予獎勵。 

第五條 申請時間及流程 

一、 有意申請者應按照下列所規定時間辦理，逾期之申請案件將

不再受理。 

(一) 上學期(前一年 8月 1日至 1月 31日)取得之證照，請於

每年 3月底前完成受理收件，本系將於收件截止後 2個

月內核定獎勵名單與獎勵金額。 

(二) 下學期(當年 2月 1日至 7月 31日)取得之證照，請於每

年 9月底前完成受理收件，本系將於收件截止後 2個月

內核定獎勵名單與獎勵金額。 

(三) 應屆畢業生可於畢業當年度 5月底前，提供當年度 2月

至 5月底期間所取得之證照影本等佐證資料，向本系所

提出申請。 

二、 申請人應於取得證照時主動向本系所提出申請，資料不齊或

逾期之申請案件將不予受理。 

三、 申請案件由本系所承辦人審查相關資料後送本系學生事務

委員會審核後，將審核通過名冊送系主任核定後，作後續獎

勵金核發作業。 

第六條 經費來源 

本辦法所需之經費由洪三平校友補助經費暨其他相關經費項

下支應。 

第七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修正時亦同。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機械系/機電所/製科所 
成玉獎助學金－學生取得專業技術證照獎勵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基

本

資

料 

申請姓名 (請親簽) 部    別 □日間學制    □進修學制     

學    號  
學    制 □大學部 □碩士班 

班    級  

E-mail  聯絡電話  

證

照

資

料 

證照級別 (請參考附件級別) 

證照名稱 (請詳實填寫) 

發照機構  發照日期 年    月    日 

證照字號  
檢附證明文件 
有附請打勾 

□證照正反面彩色影本 1份 
□證照成績單影本 1份 

注

意

事

項 

＊不得以成績單代替證照申請。 

＊證照影印內容務必清晰。 

＊證照影本請貼於本表證照影本黏貼處。 

＊各證照獎勵金額，將依本獎助學金辦法實施。 

申

請

流

程 

1.申請流程：承辦人→學生事務委員會→系主任→完成。 

2.證照查驗：由本系查驗證照正本，核對無誤後當場歸還；未完成查驗者，視同申請獎勵無效。 

3.審核方式：依本系所學生考取專業證照獎勵辦法辦理，資格不符、資料填寫不全、逾期者歉

難受理。 

4.本系須將證照掃描存檔以為佐證資料。 

審核結果 

學生事務委員會主席 系主任 
 

□符合申請標準 

   擬核發獎勵金（補助金）：           元 

 

□不符合申請標準 

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席簽名： 

 

年    月    日 

 

□按學生事務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退回學生事務委員會議重新審議 

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 

 

 □系主任簽名： 

 

年    月    日 



＊身分證、學生證、郵局存摺封面影本浮貼處 

 

【請黏粘身分證影本正面，須平整且清楚】 【請黏粘身分證影本反面，須平整且清楚】 

【請黏粘學生證影本正面，須平整且清楚】 【請黏粘學生證影本反面，須平整且清楚】 

【請黏粘郵局存摺封面影本，須平整且清楚】 



證照彩色影印本黏貼或裝訂處 

---------------------------------------------------------- 



附件：機械系/機電所採認之證照名稱 
種類 證照名稱 級別 備註 

中國機械工程學會 機械專業人才認證 高級機械設計工程

師認證 

高級電控系統工程

師認證 

比照甲級 

中國機械工程學會 機械專業人才認證 中級機械設計工程

師認證 

中級電控系統工程

師認證 

比照乙級 

中國機械工程學會 機械專業人才認證 初級機械工程師 新台幣 500元獎勵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

器人協會 

自動化工程師 Level 1 比照乙級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

器人協會 

自動化工程師 Level 2 比照乙級 2倍獎勵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

器人協會 

自動化工程師 Level 3 比照甲級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

器人協會 

機器人工程師 初階 比照乙級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

器人協會 

機器人工程師 中階 比照乙級 2倍獎勵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

器人協會 

機器人工程師 高階 比照甲級 

國際證照 Certified SolidWorks 

Professional 

 

CSWP 實體建模專家 比照乙級 2倍獎勵 

國際證照 Certified SolidWorks 

Associate 

 

CSWA基礎工程技能

認證 

比照乙級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

金會 
TQC+ 

工程設計領域 

專業技能(術科) 比照乙級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

金會 
TQC＋ 

人員別認證領域 

工程製圖專業人員 

零件設計專業人員 

機械設計專業人員 

產品設計專業人員 

比照乙級 2倍獎勵 

行政院工程會 技師（機械相關技師） 單一級 比照甲級 

勞動部 農業機械修護技術士證照 乙、丙級  

勞動部 氣壓技術士證照 乙、丙級  

勞動部 油壓技術士證照 乙、丙級  

勞動部 機電整合技術士證照 乙、丙級  



勞動部 
電腦輔助立體製圖技術士

證照 
丙級  

勞動部 
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技

術士證照 
乙、丙級  

勞動部 精密機械工技技術士證照 甲、乙、丙級  

勞動部 
電腦數值控制車床工技術

士證照 
甲、乙、丙級  

勞動部 銑床工技術士證照 甲、乙、丙級  

勞動部 
電腦軟體設計技術技術士

證照 
乙、丙級  

勞動部 
電腦硬體裝修技術技術士

證照 
乙、丙級  

勞動部 鑄造技術士證照 甲、乙、丙級  

勞動部 機械製圖技術士證照 甲、乙、丙級  

勞動部 熱處理技術士證照 乙、丙級  

勞動部 紡紗機械修護技術士證照 乙、丙級  

勞動部 電腦軟體應用技術士證照 乙、丙級  

內政部 消防設備士 單一級 比照乙級 

內政部營建署 一般手工電焊 單一級 比照乙級 

內政部營建署 半自動電焊 單一級 比照乙級 

交通部公路局 機器腳踏車修護 乙、丙級  

經濟部工業局 冷凍空調裝修 甲、乙、丙級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經濟部能源局 
工業配線(甲乙丙) 甲、乙、丙級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網路架設 (乙丙) 乙、丙級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工業電子 (丙) 丙級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儀表電子  甲、乙級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經濟部能源局 
室內配線 (甲乙丙) 甲、乙、丙級  

 


